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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企业诈骗和失当行为一直是香港证券

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香港证监会）的执法

重点之一。审计工作底稿对香港证监会这方面

的工作至关重要，因为这些底稿揭示了上市公

司如何执行业务或事务，而且可能在往后的法

律诉讼中构成重要证据。为贯彻此项监管重

点，香港证监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财

政部）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

会）于 2019 年 7 月 3 日签订了合作备忘录（该

备忘录），该备忘录有助香港证监会就香港上市

公司获取存放于内地的审计工作底稿。 

香港证监会需要获取存放于内地的审

计工作底稿 

截至 2018 年 12 月，在香港联合交易所（联交

所）上市的公司中有 50％是内地公司，这些公

司占联交所上市公司市值近 70％。因此，对香

港证监会而言，香港证监会是否能无缝地及时

获取有关这些公司的审计工作底稿，对其履行

香港证券市场法定监管职能是非常重要的。 

香港证监会获法例授权，可以要求拥有审计工

作底稿的香港注册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审计工作

底稿。香港证监会亦可以根据双边和多边合作

安排，寻求内地的监管机构中国证监会协助调

                                            
 

 

 
1有关诉讼程序由香港证监会于 2012 年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

第 185 条提出，该条例授权原讼法庭(i) 调查安永不遵从香港

查。尽管如此，如果将审计工作底稿转移至海

外地区须受到国家机密法律法规约束，或者如

果申报会计师援引国家机密法律法规禁止的事

项作为不遵从通知的合理借口而拒绝披露审计

工作底稿，则香港证监会不一定能轻易地获取

存放于内地的审计工作底稿。  

香港证监会就提交审计工作底稿一事与安永会

计师事务所（安永）展开长达五年的法律战。

安永于 2009 年在标准水务有限公司香港上市中

获委任为申报会计师兼独立审计师。安永委聘

一家由安永与中国内地的华明注册会计师事务

所合资成立的独立法人实体安永华明会计师事

务所（华明）进行实地审查工作。在安永辞任

申报会计师及标准水务有限公司撤回上市申请

后，香港证监会于 2010 年开展调查。 香港证

监会先后发出几份通知，内容都是关于要求华

明交出其在内地编制及保存的审计工作底稿。

安永没有按照这些通知交出文件，此事遂成了

法律争端的核心议题1。 

安永声称它有合理的理由不根据香港证监会的

通知提供审计工作底稿，原因是将海外上市期

间编制的审计工作底稿转移至中国境外存在法

律障碍，这些障碍包括(i)《保守国家秘密法》、

(ii)《注册会计师法》、(iii)《档案法》以及(iv) 

证监会发出的要求交出文件的通知情况；及(ii) 如果安永没有

合理的理由而违反规定，发出命令强迫安永进行披露。 

香港证监会与财政部和中国证监会签署

关于审计工作底稿的三方合作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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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国家保密局及国家档案局共同颁

布的《关于加强在境外发行证券与上市相关保

密和档案管理工作的规定》。原讼法庭裁定前述

法律法规并无全面禁止审计工作底稿的跨境转

移。问题在于审计工作底稿是否包含任何国家

机密或商业秘密，而这点与事实有高度关联

性，但安永却未能证明这一点。鉴于安永目前

对审计工作底稿拥有可强制执行的权利，法庭

命令安永遵从通知向香港证监会交出文件。在

发出首份通知的五年后，香港证监会最终取得

会计记录2。 

三方合作备忘录的范围及含义 

三方合作备忘录将使香港证监会获取存放于内

地的审计工作底稿的过程更加顺畅，并减低其

为了取得该等文件而诉诸法庭程序的需要。  

根据该备忘录，香港证监会可以就香港上市的

内地公司及其相关实体或人士的调查，向财政

部及中国证监会要求获取由香港会计师事务所

编制并存放于内地的有关这些实体的审计工作

底稿。财政部及中国证监会将对香港证监会的

协查请求给予最充分的协助。  

在签订该备忘录之前，香港会计师事务所在收

到香港证监会发出的有关提交其内地上市客户

审计工作底稿的通知时可能会陷入两难局面。

如果它们将审计工作底稿提交予香港证监会，

它们可能违反国家机密法律法规，但不提交审

计工作底稿则可能会违反本地证券法并需要面

对法庭诉讼。香港会计师事务所在决定是否提

交审计工作底稿时需要判断所要求的审计工作

底稿是否包含国家机密或商业秘密，这并不是

一个容易的决定。此外，保护国家机密与确保

香港证券市场的诚信这两项相互冲突的责任可

以通过三方合作备忘录提供的机制和程序在监

管机构层面获得解决，从而缓解香港会计师事

务所面临的困难。 

有关审计工作底稿的其他备忘录 

与三方合作备忘录一样，财政部监督评价局

（监督评价局）与香港的会计监管机构财务汇

报局（财务汇报局）于 2019 年 5 月 22 日签署

单独的合作备忘录（财务汇报局备忘录）。根据

财务汇报局备忘录，财务汇报局可以向监督评

价局提出协查请求，以获取位于内地并由香港

会计师事务所编制的审计工作底稿。  

在此之前，国际证监会组织（一个汇集全球证

券监管机构的国际机构）于 2017 年 3 月批准了

《关于咨询、合作与信息交换的多边备忘录增

强版》（EMMOU）。 根据 EMMOU，证券监管机

构在打击金融不当行为时可以获取和分享审计

工作底稿。 

结论 

该备忘录是香港证监会与两家内地监管机构同

时签署的第一份三方合作备忘录，被香港证监

会行政总裁欧达礼形容为是一个重大的里程

碑，标志着香港证监会与内地监管机构在打击

香港上市内地企业的失当行为方面的合作变得

更加紧密。在内地监管机构给予最充分的协助

下，香港证监会应可更有效地侦查和处理涉及

内地公司的涉嫌企业欺诈和不当行为案件。

 

                                            
 

 

 
2安永就原讼法庭的命令提交上诉通知书，并于其向香港证监会

交出指定的会计记录后中止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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